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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文件 

计机〔2017〕3 号 

 

 

关于印发《关于组建本科课程教学团队与推进专业

内涵建设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 
 

各系室、各单位： 

《关于组建本科课程教学团队与推进专业内涵建设的实施方案》

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计算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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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建本科课程教学团队与推进专业 

内涵建设的实施方案 
 

课程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，是提升专业办学的重要载体。为推

进学院本科专业内涵建设，现对学院各本科专业课程进行重新梳理、

构建新的本科课程教学团队，确定课程主讲教师和课程教学伙伴，促

进高水平大学建设，培养一流本科人才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(一) 编写“名教材”，开发“名资源”，建设“名课程”，培

育“名教师”。 

(二) 建设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，明确课程建设的主体责任，保

障课程教学质量。 

二、课程教学团队的职责与任务 

(一) 课程教学团队包括主讲教师和教学伙伴。对于既有理论教

学，又有实验教学的课程，教学团队应妥善安排实验教学任务。 

(二) 由本院开设和承担教学的所有课程，均配备课程教学团队。 

(三) 学院根据开课规模确定教学团队的教师数量。 

1、全院有 2个及以上专业或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，按开课的专

业与专业方向数量，配备相同数量的教师，其中课程主讲教师 1名、

其余教师均为课程教学伙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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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全院只有 1个专业或专业方向开设的课程，每门课程的教学

团队配备 2名教师，其中课程主讲教师 1名、课程教学伙伴 1名。 

3、鉴于学校 2017 版人才培养方案尚在制定之中，全校大类教育

课程尚未开设，课程教学任务量无法明确，学院暂缓构建承担学校各

专业大类教育课程的计算机课程教学团队，该类课程教学团队将根据

实际情况另行组建。 

(四) 每位教师每年担任课程主讲教师的课程数<=2 门，担任课程

教学伙伴的课程数<=4 门，总共课程数<=6 门（主讲或者承担师范专

业教育课程的门数不受限制）。 

(五) 为增加课程建设与教学安排的灵活性，提高可匹配度，近

五年进入学院工作的教师须选满 6门课程，且须服从学院对选课的调

整与安排。 

(六) 如选课出现冲突，学院按以下顺序确定课程主讲教师或课

程教学伙伴：(1)取得相关教育教学成果；(2)承担过相关教学“质量

工程”建设项目或者教育教学研究类项目；(3)入职学院时间。 

(七) 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“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”（简称

408）所包括的四门课程（数据结构、计算机组成原理、操作系统和

计算机网络）、以及我院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的专业课程（数据结构、

程序语言基础（C语言基础）、面向对象程序设计(C++语言)），确定

为学院首批重点建设课程。这些课程的主讲教师和教学伙伴须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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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、并获得硕士学位”或以上的条件。 

(八) 课程教学团队教师须共同承担课程教学工作。除了只有一

个教学班的课程以外，原则上，以小班为单位安排课程教学任务，对

于学院开设和承担教学工作的所有课程，都需要有二位或以上教师同

时承担课程教学任务。 

(九) 课程主讲教师的考核期为三年。经考核，获得良好等级及

以上者，方可继续担任该门课程主讲教师，考核细则由学院另行制定。 

(十) 课程教学团队要加强与相关课程教学团队的研讨和交流，

与上下游课程教学团队进行联动与协同，合力推进课程群建设。 

三、课程主讲教师的职责与任务 

(一) 课程主讲教师是相应课程建设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课程建

设与质量保障，建设让学生满意的高品质课程。 

(二) 在精品资源共享课、精品视频公开课、精品教材、全英课

程、双语课程等方面推进课程建设，培育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师。 

(三) 学院鼓励课程主讲教师将课程与具体的大学生学科竞赛相

结合，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用、以赛促新”，建设高水平

的知名课程。 

(四) 负责撰写和修订课程教学大纲，确定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，

根据国内外本专业的最新发展更新教学内容，把握不同专业课程教学

内容之间的边际与前后衔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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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确定课程的重点难点、选讲和拓展的教学内容,拟定开设的

验证性、综合性和创新设计性课程实验项目，与学院实验中心沟通，

提出实验软硬件条件需求。 

(六) 负责开发课程大作业和实训项目，编写实验与实训教材。 

(七) 严格执行教学计划、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教学进度，严格

按照规定课时实施课程教学工作。 

(八) 负责课程网站、在线课程和微课的规划与建设，运用教育

信息化技术与手段，保持课程的先进性。 

(九) 负责课程教材的选用或编写、课件的制作与完善、试题库

的建设。根据学院要求，组织课程试卷的出卷，并自觉接受学院的质

量监控。 

(十) 提出课程对应的专业资格考证建议，承担相应的考证辅导

工作。 

(十一) 领衔开发的课程教学资源，须在教学团队成员中共享共

用。 

(十二) 鼓励主动创新教育教学模式，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方式，

提升课堂教学和实践实训的质量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创意的高

素质高水平计算机类专业人才。 

(十三) 对于课程建设成效突出、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满意度

高、获得感强的课程，学院将拨款资助，进行重点建设，并优先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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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教学“质量工程”建设项目、教育教学研究类项目和教学成果奖

等。 

四、课程教学伙伴的职责与任务 

(一) 与主讲教师共同承担课程教学，积极配合、协助主讲教师

完成课程教学任务，开展课程建设工作。 

(二) 申报课程建设项目或成果时，如果课程主讲教师因各种原

因不能申报，学院鼓励和支持课程教学伙伴主动申报相关项目或成

果。 

(三) 申报课程建设项目及成果时，如对项目或成果负责人有职

称与学历等方面的硬性指标限制，当课程主讲教师达不到申报的硬指

标要求，而课程教学伙伴中有达到要求者，课程主讲教师要主动配合

符合条件的教学团队成员来牵头申报相关项目和成果。 

五、说明 

（一）本方案从 2017 年 5 月 20 日开始实施。 

（二）本方案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计算机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6 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陈剑飞 孙红娜 


